附件 1：
安徽省建筑业协会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
评价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我省注册建造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模范遵守行业法律法规、职业道德和执业规范，激发广大项目经理（建造师）的责任感和荣誉感，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安徽省建筑业协会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 )评价是指对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在工程管理活动中履行承诺的意愿、能力、行为的综合评价。
第三条   安徽省建筑业协会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评价周期为一年。
第四条   安徽省建筑业协会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评价是行业自律行为，遵循为企业和社会服务、非营利和自愿、公开、公正的原则。
第二章  评价条件
第五条    取得建造师注册证书，并在注册有效期内受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或授权，对工程项目施工过程全面负责的项目负责人。
第六条   遵循以下行为准则：
（ 一）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严格质量安全管理，坚持节能环保。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注重科技创新、绿色施工。在
工程项目管理实践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
（三）倡导公平竞争，严格履行合同约定，切实保障劳动者福利待遇，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四）自觉参加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和行业新法律、新规范、新标准等培训教育，重视知识更新。
第七条    承担的工程项目无较大及以上质量、安全、环保等事故，无违法违规违纪行为；项目及个人无严重失信行为。
第八条    申报人所在单位注册地为安徽省的，工程项目和业绩不受区域限制；申报人所在单位注册地非安徽省的，涉及工程项目和业绩须在安徽省境内。
除大型工程外，同一工程原则上只能推荐一名项目经理（建造师）参评。
第九条    申报者所在单位须是安徽省建筑业协会会员单位。
第三章  评价标准
第十条    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创优创奖、科技创新、社会责任、信用记录、项目管理业绩等内容。
第十一条    安徽省建筑业协会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评价实行评分制，评估总分 70 分（含）以上的人员入选。
第四章  评价程序
第十二条    个人申报。安徽省建筑业协会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申报，由项目经理（建造师）本人提出申请，所在企业负责申报。
第十三条   审查推荐。各推荐单位严格把关， 签署推荐意见，出具推荐函，报安徽省建筑业协会。
第十四条    核查评价。安徽省建筑业协会负责评价的日常工作，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审核，并按照标准进行评价。
第十五条    结果审定。评审委员会审议初审报告，对结果进行审定。
第十六条    名单公示。审定结果通过协会官网公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最终确定“安徽省建筑业协会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名单。
第十七条    结果发布。被确定为“安徽省建筑业协会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 ”的个人由安徽省建筑业协会颁发荣誉证书，在有关媒体发布公告。推荐申报国家级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原则上从近期获奖人员中择优推选。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申报人及所在单位、推荐单位和工作人员一定要实事求是、严格把关、客观评价。确保评价工作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公正性。
第十九条    评审人员要秉公办事，严格执行评价标准和有关规定，严格遵守纪律，自觉抵制不正之风。
第二十条    采取欺骗、隐瞒事实等不正当手段获得安徽省建筑业协会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的个人和企业， 一经查实，撤销其评价结果。三年内不得重新申报。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安徽省建筑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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